附件5
企业科技特派员遴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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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遴选条件
1.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遵守科研诚信有关要求；
2.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工作经历；
3.了解掌握各类相关政策，具有扎实的相关产业领域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和成果应用推广、组织协调能力及工作责任心；
4.熟悉企业科研情况，有志于从事产学研结合工作，对服务企业创新有浓厚兴趣，能够帮助科技型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5.依托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开展工作，每年在派驻企业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30天。
6.非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备案单位的，应与本人所在单位和备案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单位协商明确生活补贴、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等事项。
二、职责任务
企业科技特派员依托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开展服务企业工作，主要职责任务是： 
1.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引导企业精准对接扶持政策、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帮助企业降低创新成本，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帮助企业制定技术发展战略。为企业创新发展把脉问诊，引导企业制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完善内部研发管理制度，建立科研人员激励制度，推广应用创新方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水平。
3.帮助企业技术研发。参与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攻关，协助解决企业生产和新产品开发中的技术问题，促进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和提升产品竞争力。
4.指导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帮助企业强化知识产权运营，优化企业专利布局，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知识、技术管理制度，培育创造更多高价值专利并转化运用。
5.构建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模式和长效机制。特派员要充分发挥产学研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探索多种服务方式，推动人才、技术等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产学研有效互动的创新模式。聚集国内外优势科技创新资源，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6.协助企业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规范研发费用归集和统计。
7.指导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

